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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19 证券简称：海螺新材 公告编号：2025-38

海螺（安徽）节能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河南康宁特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80%股权及郑州康宁特环境工程

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海螺（安徽）节能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海螺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螺环境”）拟收购郑州康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宁能
源”）持有的河南康宁特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宁特”）80%股权及康宁能源持
有的郑州康宁特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100%股权，合计交易价格18,
555万元，最终价格根据双方管理权移交时资产负债盘点确认的账面价值与评估基准日账面
价值的差额进行调整。

2、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本次交易属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一、交易概述
为加快公司SCR脱硝催化剂产业发展，完善市场布局，公司于2025年6月17日召开了第

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河南康宁特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0%股
权及郑州康宁特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海螺环境收
购康宁能源持有的康宁特80%股权及康宁能源持有的工程公司100%股权。交易价格以2025
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5）第 6402号）为依据，并经协商一致后确认康宁特
80%股权交易对价为 13,490万元，工程公司 100%股权交易对价为 5,065万元，最终价格根据
双方管理权移交时资产负债盘点确认的账面价值与评估基准日账面价值的差额进行调整。
同时，董事会同意授权管理层具体办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交易相关文
件、办理交易所需的相关申请、审批及交割委托手续。

本次收购资金为海螺环境自有资金及银行借款，本次收购完成后，海螺环境将持有康宁
特80%股权及工程公司100%股权，康宁特及工程公司将成为公司控股孙公司，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本次收购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收购交易对方为康宁能源，具体如下：
1、企业名称：郑州康宁能源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新密市南环道王超路口南500米
4、法定代表人：樊建峰
5、注册资本：5,208.33万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83594871304J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固体废物治理；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

服务；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耐火材料生产；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通用设备制
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除尘技术装备制造；燃煤烟气脱硫脱硝装备
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
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热力生产和供应；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对外承包工程；非金属矿
及制品销售；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国内贸易代
理；电线、电缆经营；再生资源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
学品）；燃煤烟气脱硫脱硝装备销售；耐火材料销售；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建筑废弃物再生技术研发；资源循环利用服务
技术咨询；卫生陶瓷制品销售；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废物经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
务；供电业务；供暖服务；电气安装服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餐厨垃圾处理；城市建筑
垃圾处置（清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8、股东方及持股比例：新密市新能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股100%（自然人张帆直接持
有新密市新能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系康宁特、工程公司实际控制人）。康宁能
源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
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9、康宁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康宁特80%的股权及工程公司100%的股权，交易标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康宁特80%的股权
1、康宁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康宁特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新密市产业集聚区风尚街
法定代表人：张晓波
注册资本：16,912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2012年5月7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燃煤烟气脱硫脱硝装备制造；燃煤烟气脱硫脱硝装备销售；环境保

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大气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废物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2、股东及持股比例：康宁能源持股比例99.9999%，自然人张帆持股比例0.0001%。
3、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康宁特母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如

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应收账款

项 目

营业收入

2025年3月31日

28,703.14

8,332.67

20,370.48

7,783.72

2025年1-3月

3,252.89

2024年12月31日

27,358.52

9,777.14

17,581.38

8,408.94

2024年度

15,705.60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72.91

2,789.10

-2,121.64

1,239.75

1,244.10

2,851.75

备注：康宁特 2025年 1-3月营业利润 2,872.91万元，包括按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收益2,275.39万元。

4、其他情况说明
（1）交易标的权属清晰，相关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康宁特《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

权利的条款。
（3）标的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为康宁特提供担保、财务资助或委托康宁特理财，以

及康宁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康宁特不存在与公司经营性资金往来情况，交易完成后也不
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下列担保事项外，康宁特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情况。
借款人

康宁特

工程公司

放款机构

中国银行新密支行

中国银行新密支行

金额(万元)

855

950

担保方式

抵押担保

抵押担保

担保主体

康宁特和自然人张福顺共同担保，
康宁特以房产抵押担保

备注：自然人张福顺系张帆主要家庭成员。海螺环境收购康宁特、工程公司后，康宁特、工
程公司均为公司控股孙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康宁特上述担保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存
在对外担保的情形。

（6）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康宁特对康宁能源及其关联方的应收账款为626.90万元、其他应
收款839.3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对上述债权债务往来的清理进行了明确，并将“康宁能源清
理完成关联方相关公司与康宁特和工程公司的债权及债务”作为部分股权转让款支付的条
件。康宁特与交易对手方康宁能源及其关联方除上述已披露的资金往来外，本次交易完成后，
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5、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标的资产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评估

（中企华评报字（2025）第6402号），以2025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经综合分析，选用资产
基础法作为评估方法，评估结论为：康宁特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17,487.01万
元（不含康宁特评估基准日持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转让的工程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评估价
值）。

（二）工程公司100%的股权
1、工程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郑州康宁特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新密市产业集聚区风尚街
法定代表人：陈江涛
注册资本：6,000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2015年3月19日
经营范围：脱硝、脱硫、除尘设备生产销售；环境工程设计；环境工程总承包；环境工程安

装施工；机电工程安装施工。
2、股东及持股比例：截至评估基准日，康宁特持有工程公司100%股权。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康宁特已向康宁能源转让相关股权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康宁能源现持有工程公司100%
股权。

3、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工程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应收账款

项 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5年3月31日

14,976.28

10,349.96

4,626.32

4,449.32

2025年1-3月

9,869.27

1,221.92

1,181.56

3,276.51

2024年12月31日

24,303.47

18,583.32

5,720.15

5,961.81

2024年度

14,037.93

2,256.02

2,275.23

-238.97

4、其他情况说明
（1）交易标的权属清晰，相关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工程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

东权利的条款。
（3）标的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为工程公司提供担保、财务资助或委托工程公司理

财，以及工程公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工程公司不存在与公司经营性资金往来情况，交易完
成后也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工程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情况。
（6）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工程公司对康宁能源及其关联方的应收账款为952.50万元、其他

应收款4,318.7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对上述债权债务往来的清理进行了明确，并将“康宁能
源清理完成关联方相关公司与康宁特和工程公司的债权及债务”作为部分股权转让款支付的
条件。工程公司与交易对手方康宁能源及其关联方除上述已披露的资金往来外，本次交易完
成后，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5、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标的资产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评估

（中企华评报字（2025）第6402号），以2025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经综合分析，选用资产
基础法作为评估方法，评估结论为：工程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评估值为人民币5,065.19万元。

四、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康

宁特及工程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依据，经双方协商确定，定价
公允合理。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主体
1、甲方：郑州康宁能源有限公司
2、乙方：安徽海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二）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甲方持有的康宁特80%股权及甲方持有的工程公司100%股权。
（三）交易价格
截至股权转让基准日（2025年3月31日），双方在审计评估的基础上商定康宁特100%股

权的基准对价为人民币 16,863万元（即康宁特 80%股权交易对价为 13,490万元），工程公司
100%股权的基准对价为人民币5,065万元，最终根据双方管理权移交时资产负债盘点确认的
账面价值与基准日账面价值的差额进行调整，确定最终实际交易价格。

（四）支付方式及期限
本次交易价款由乙方以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分笔支付完成。
1、在符合下列所有条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15%。
（1）甲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向乙方提交甲方、康宁特、工

程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或股东决定，决议主要内容是同意甲方向乙方转让康宁特、
工程公司股权及《股权转让协议》所作的安排，同意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对康宁特、工程
公司《章程》作相应修改；

（2）甲方向乙方提供《股权转让协议》所述的各类补偿责任、纠纷、处罚、或有负债等情形
的《承诺函》；

（3）双方完成《股权转让协议》项下附件所有清单的确认；
（4）双方完成康宁特、工程公司管理权交接及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
（5）甲方完成对自然人张帆持有康宁特0.0001%股权收购；
（6）甲方向乙方提供康宁特合伙人张晓波、彭以以、崔建峰承包经营合同解除协议，提供

工程公司合伙人陈江涛、周红军承包经营合同解除协议。
2、在符合下列所有条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乙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15%：
（1）康宁特、工程公司在管理权交接后的一个月内，对所有的在册员工进行职业健康体检

等劳动用工优化，与符合用工条件的员工签订新的劳动合同；甲方届时应按照康宁特、工程公
司的优化处理方案妥善安置人员并承担相关经济补偿费用，支付全部欠缴的工资；

（2）完成康宁特与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密支行签
订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抵押解除，并确保涉及本次转让的康宁特土地和股权财产不存在任
何的抵押或第三方权益或潜在权益；

（3）完成第1条所列事项。
3、在符合下列所有条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20%：
（1）完成办理康宁特及工程公司厂区消防评估验收报告并通过审批；
（2）甲方将郑州康宁特通用科技有限公司等相关公司名称变更，不再使用“康宁特”商标

及相关标识；
（3）甲方完成康宁特现有办公楼等不动产权证的办理；
（4）完成第2条所列事项。
4、在符合下列所有条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30%：
（1）甲方负责为康宁特、工程公司完成所在地市级税务部门或税务评估机构对康宁特、工

程公司截止管理权移交日纳税情况的评估工作，并提供税务评估报告。若涉及补缴税款，则由
甲方负责解决，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包含补缴税款及必要的滞纳金、罚款等款项以及评估费）；

（2）甲方负责完成郑州城康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关联方相关公司与康宁特和工程公
司的债权及债务清理；

（3）完成第3条所列事项。
5、在符合下列所有条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20%股权转让价款：
（1）完成第4条所列事项；
（2）管理权移交日后，康宁特、工程公司正常运营已届满12个月。
6、乙方根据上述条款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时，支付对应款项后的股权转让价款的余额，须

大于或等于同一时点担保《债权清单》对应的债权余额。若不能满足该支付条件，则降低对应
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额度，直至符合该支付条件为止。

（五）交易标的的交付状态、交付和过户时间
1、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并生效后的7个工作日内，双方以书面方式确定管理权移交日。

双方应在管理权移交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各类资产、批文权证、康宁特、工程公司及下属部
门各类印章、合同、档案资料交接，其中各类印章必须在管理权移交首日当天内完成交接，完
成前述事项的交接即视为甲方履行完毕管理权交接义务。

2、双方同意并配合康宁特、工程公司在管理权移交日起5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共同配合
按工商部门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办理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六）债权债务情况
1、债务处理
（1）双方同意由康宁特、工程公司负责对所有债务进行梳理，在管理权移交日双方共同确

认康宁特、工程公司《债务清单》，《债务清单》所列债权人对应的清单内所列的债务由康宁特、
工程公司承接，管理权移交日后，由康宁特、工程公司通知相关债权人，并依据付款条件或合
同约定予以支付。《债务清单》以外的其他债务（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借款、其他借款、应付账款、
其他应付款、应付福利费、应付股利、非金融债务的衍生利息、行政处罚、补交税款等或有债
务）由甲方承担，甲方同意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对该等债务的清偿进行担保。

（2）管理权移交日后，康宁特、工程公司新发生的债务（不包括甲方未披露的债务和或有
债务）由康宁特、工程公司承担。但由于管理权移交日前康宁特、工程公司的交易事项、行为形
成的新增债务应由甲方承担，甲方同意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对该等债务进行清偿并为清
偿提供担保。

（3）管理权移交日前，康宁特、工程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但未到期的承兑汇票，在管理权移
交日后，以上承兑汇票涉及诉讼及其他损失全额由甲方承担，康宁特、工程公司进行配合。

2、债权处理
（1）双方同意在管理权移交日，共同确认形成康宁特、工程公司《债权清单》，《债权清单》

所列债务人对应的清单内所列金额的债权，由康宁特、工程公司通知相关债务人并收回和享
有。其中，债权清单金额内收回债权中涉及的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无法兑付的银行承兑汇票及
其他用于偿还《债权清单》所列债权的实物资产等由甲方负责处理，并在收到上述资产后一个
月内将等额债权款以现金转账方式支付给康宁特、工程公司。

（2）《债权清单》所列应收债权，由康宁特、工程公司与甲方负责共同催收。双方同意若甲
方在管理权移交后12个月内仍未收回的，则从股权转让款中进行冲抵。若后续对应债权收回，
康宁特、工程公司在收到上述债权后一个月内，由乙方以同等收款方式支付给甲方。

（3）《债权清单》清单以外的债权由甲方全部享有，由甲方负责催收，康宁特、工程公司予
以配合。康宁特、工程公司在收到《债权清单》清单以外的债权款后一个月内，由康宁特、工程
公司以同等收款方式支付给甲方。

（4）上述债权处理给康宁特、工程公司造成税务损失或依照税法可能产生税务损失或其
他任何费用的，则该等税务损失及费用由甲方承担。

（5）管理权移交日后康宁特生产经营产生的债权由康宁特负责并享有。
（6）管理权移交日后工程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债权由工程公司负责并享有。
（7）双方同意康宁能源收购工程公司的股权款不列入康宁特的《债权清单》。该笔债权由

康宁特享有。
（七）标的公司治理
康宁特、工程公司均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各3名，均由乙方推荐；各设监事1名，均由乙

方推荐；各设总经理1名，均由乙方推荐；其他管理层人员由康宁特、工程公司董事会根据经营
需要聘任。

（八）协议的生效条件
（1）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2）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公司章程》的规定向对方出具同意转

让/受让康宁特、工程公司股权及《股权转让协议》所作安排的有效法律文件。
（九）协议的终止和解除
双方一致同意时，可以终止《股权转让协议》；或无论何时，若乙方发现本次股权转让存在

下述某一事项或重大颠覆性问题，则乙方可以单方面解除《股权转让协议》。

（1）康宁特、工程公司现有厂房无法办理权证、土地及房屋不能办理过户交易；因康宁特、
工程公司原因导致后续厂房无法办理权证、土地及房屋不能办理过户交易的，由康宁特、工程
公司负责。

（2）管理权移交日前康宁特、工程公司出现重大意外风险，并持续经营受到重大影响的；
（3）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或乙方受让本次股权后，发现转让的股权存在不实、担保、抵押等

影响乙方权利合法性、完整性的情形；
（4）甲方存在根本性违约导致双方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5）解除协议时，甲方应在10个工作日内将乙方已向甲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项退还给乙

方，并按同期LPR的 1.5倍支付资金使用利息。乙方同意在 20个工作日内将登记在其名下的
康宁特、工程公司股权（如有）退还给甲方。

六、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一）康宁特、工程公司在管理权交接后的一个月内对在册员工进行综合考评和职业健康

体检，对于不符合用工条件及未被录用的员工，由甲方负责安置或承担相关经济补偿费用等；
康宁特、工程公司与符合用工条件的员工签订新的劳动合同。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会与公司的关联方产生同业竞争。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会丧失独立性，将继续在人员、财产、财务等方面独立于关

联方。
七、本次收购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大气烟气治理是国家鼓励推进的产业，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推动其健康稳定发展，不

断提高排放标准要求。行业政策的强力推进，有力推动了相关行业脱硝设施建设及催化剂应
用，为脱硝催化剂产业带来了广阔市场需求。

公司于2020年拓展了SCR脱硝催化剂产业，目前产业运营情况良好。鉴于康宁特蜂窝催
化剂生产工艺技术成熟可靠，具有一定的市场基础，且工程公司具备环境工程甲级设计资质
和环保专业壹级资质，公司收购康宁特和工程公司，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大SCR脱硝催化剂
产能规模，增强公司在中部地区的市场竞争力，延伸拓展脱硝工程产业，推动公司SCR脱硝催
化剂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次收购所需资金为海螺环境自有资金及银行借款，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
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八、本次收购存在的风险
1、标的公司现有部分厂房、办公楼未办理消防评估验收、不动产权证，《股权转让协议》对

消防评估验收及不动产权证的办理进行了明确，并将“完成标的公司现有厂区、办公楼等消防
评估验收、不动产权证的办理”作为部分股权转让款支付的条件，但可能存在办理滞后或者未
能办理的风险。

2、催化剂行业下游客户一般要求根据工程履约进度支付材料采购款，收购完成后，随着
业务量和收入增长，公司应收账款将随之增加。

3、本次收购对协议各方权利义务、履行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协议各方
也均具备履约能力，但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
影响，将可能会导致协议无法正常履行的风险。收购完成后，由于地域及企业文化的不同，标
的公司的管理融合是否顺利、管理权交接期间是否出现对股权收购产生颠覆性影响的未知因
素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4、本次收购完成后可能存在标的公司未来发展不达预期的风险，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3、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5】0011013680号）；
4、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5）第6402

号）。
特此公告。

海螺（安徽）节能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000619 证券简称：海螺新材 公告编号：2025-37

海螺（安徽）节能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董事会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海螺（安徽）节能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的通知于2025年6月11日以书面方式（直接或电子邮件）发出。
2、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5年6月17日上午在公司办公楼5楼会议室召开。
3、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9人。
4、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晓波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监事会成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河南康宁特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0%股权及郑州康宁特环境工

程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为加快公司SCR脱硝催化剂产业发展，完善市场布局，经过前期调研论证，董事会同意公

司控股子公司安徽海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螺环境”）收购郑州康宁能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康宁能源”）持有的河南康宁特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宁特”）
80%股权及康宁能源持有的郑州康宁特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100%
股权。交易价格以2025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企
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5）第6402号）为依据，并经协商
一致后确认康宁特80%股权交易对价为13,490万元，工程公司100%股权交易对价为5,065万
元，最终价格根据双方管理权移交时资产负债盘点确认的账面价值与评估基准日账面价值的
差额进行调整。同时，董事会同意授权管理层具体办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
署交易相关文件、办理交易所需的相关申请、审批及交割委托手续。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螺（安徽）节能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静安国际广场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82

881

1

2,461,173,863

2,162,441,145

298,732,718

53.378599

46.899604

6.4789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表决合法有效。会议由

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赵陵先生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0人，公司董事潘剑云先生及独立董事刘应彬先生因工作原

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9人；

3、公司副总裁兼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董事会秘书朱勤女士出席会议；公司其他2位高

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2,161,035,973

298,128,118

2,459,164,091

比例（%）

99.935019

99.797612

99.918341

反对

票数

1,173,876

500,000

1,673,876

比例（%）

0.054285

0.167373

0.068011

弃权

票数

231,296

104,600

335,896

比例（%）

0.010696

0.035015

0.013648

2、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2,160,949,873

298,128,118

2,459,077,991

比例（%）

99.931038

99.797612

99.914843

反对

票数

1,240,376

500,000

1,740,376

比例（%）

0.057360

0.167373

0.070713

弃权

票数

250,896

104,600

355,496

比例（%）

0.011602

0.035015

0.014444

3、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2,161,010,673

298,128,118

2,459,138,791

比例（%）

99.933849

99.797612

99.917313

反对

票数

1,234,376

500,000

1,734,376

比例（%）

0.057083

0.167373

0.070469

弃权

票数

196,096

104,600

300,696

比例（%）

0.009068

0.035015

0.012218

4、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2,161,008,473

298,128,118

2,459,136,591

比例（%）

99.933747

99.797612

99.917224

反对

票数

1,184,276

500,000

1,684,276

比例（%）

0.054766

0.167373

0.068433

弃权

票数

248,396

104,600

352,996

比例（%）

0.011487

0.035015

0.014343

5、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2,160,873,569

298,232,718

2,459,106,287

比例（%）

99.927509

99.832626

99.915992

反对

票数

1,444,176

500,000

1,944,176

比例（%）

0.066784

0.167374

0.078994

弃权

票数

123,400

0

123,400

比例（%）

0.005707

0.000000

0.005014

6、议案名称：审议公司董事2024年度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2,160,820,269

298,232,718

2,459,052,987

比例（%）

99.925044

99.832626

99.913827

反对

票数

1,526,876

500,000

2,026,876

比例（%）

0.070609

0.167374

0.082354

弃权

票数

94,000

0

94,000

比例（%）

0.004347

0.000000

0.003819

7、议案名称：审议公司监事2024年度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2,160,812,171

298,232,718

2,459,044,889

比例（%）

99.924670

99.832626

99.913498

反对

票数

1,485,074

500,000

1,985,074

比例（%）

0.068675

0.167374

0.080655

弃权

票数

143,900

0

143,900

比例（%）

0.006655

0.000000

0.005847

8、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5年度自营业务规模上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2,160,974,471

298,232,718

2,459,207,189

比例（%）

99.932175

99.832626

99.920092

反对

票数

1,332,274

500,000

1,832,274

比例（%）

0.061610

0.167374

0.074447

弃权

票数

134,400

0

134,400

比例（%）

0.006215

0.000000

0.005461

9、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连）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 通 股 合
计：

同意

票数

45,544,688

298,232,718

343,777,406

比例（%）

96.969692

99.832626

99.443659

反对

票数

1,242,274

500,000

1,742,274

比例（%）

2.644939

0.167374

0.503984

弃权

票数

181,000

0

181,000

比例（%）

0.385369

0.000000

0.052357

10、议案名称：审议关于续聘202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2,161,060,169

298,232,718

2,459,292,887

比例（%）

99.936138

99.832626

99.923574

反对

票数

1,236,476

500,000

1,736,476

比例（%）

0.057180

0.167374

0.070555

弃权

票数

144,500

0

144,500

比例（%）

0.006682

0.000000

0.00587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1

2

3

4

5

6

7

8

9

10

审 议 公 司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审 议 公 司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审 议 公 司 2024
年度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的议案

审 议 公 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的议案

审 议 公 司 2024
年年度利润分配
的议案

审 议 公 司 董 事
2024 年 度 绩 效
考核和薪酬情况
的议案

审 议 公 司 监 事
2024 年 度 绩 效
考核和薪酬情况
的议案

审 议 公 司 2025
年度自营业务规
模上限的议案

审 议 公 司 2025
年度预计日常关
联（连）交易的议
案

审 议 关 于 续 聘
2025 年 度 外 部
审计机构的议案

45,562,790

45,476,690

45,537,490

45,535,290

45,400,386

45,347,086

45,338,988

45,501,288

45,544,688

45,586,986

97.008233

96.824917

96.954366

96.949682

96.662457

96.548975

96.531734

96.877288

96.969692

97.059749

1,173,876

1,240,376

1,234,376

1,184,276

1,444,176

1,526,876

1,485,074

1,332,274

1,242,274

1,236,476

2.499312

2.640898

2.628124

2.521455

3.074811

3.250889

3.161887

2.836559

2.644939

2.632594

231,296

250,896

196,096

248,396

123,400

94,000

143,900

134,400

181,000

144,500

0.492455

0.534185

0.417510

0.528863

0.262732

0.200136

0.306379

0.286153

0.385369

0.30765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9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光大控股有

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已回避表决，其持股数分别为1,159,456,183股、956,017,
00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姚磊、周理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中国境

内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 报备文件

1、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1788 证券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2025-01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5年7月4日

● 赎回价格：100.4932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7月7日

● 最后交易日：2025年7月1日

截至2025年6月17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7月1日（“杭银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10个交

易日，2025年7月1日为“杭银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 最后转股日：2025年7月4日

截至2025年6月17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7月4日（“杭银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13个交

易日，2025年7月4日为“杭银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杭银转债”将自2025年7月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 投资者所持“杭银转债”除在规定期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 11.35元/股的

转股价格进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 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合计 100.4932元/
张）被强制赎回。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 特提醒“杭银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实施转股或卖出交易，以避免可能面临的投

资损失。

●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债有关规定，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

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自2025年4月29日至2025年5月26日期间，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已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不低于“杭银转债”当期转股价格11.35元/
股的130%（含130%，即不低于14.76元/股），已触发“杭银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2025年5月2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提前赎回“杭银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杭银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

在册的“杭银转债”按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全部赎回。

现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杭银转债”持有人公告如

下：

一、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杭银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如下：

1、在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经相关监管部门批准（如

需），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若在

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等引起公司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

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

算。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的票面总金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公司有权按面值

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交易规则，自2025年4月29日至2025年5月26日期间，公司

股票已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不低于“杭银转债”当期转股价格11.35元/股的130%（含130%，

即不低于14.76元/股），已触发“杭银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二）赎回登记日与赎回对象

本次赎回登记日为2025年7月4日，赎回对象为2025年7月4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杭银转债”的全部

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0.4932元/张。

其中，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即1.8%；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息日：2025年 3月 29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

（2025年7月7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共计100天。

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1.8%×100/365=0.4932元/张。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4932= 100.4932元/张。

（四）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杭银转债”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杭银转债”持有人

有关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个交易日（2025年7月7日）起，所有在中

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杭银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公司

的影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7月7日

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减记持有人相应的“杭银转债”数

额。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未办理指

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交易和转股

截至2025年6月17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7月1日（“杭银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10个交

易日，2025年7月1日为“杭银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2025年7月1日收市后，“杭银转债”将

停止交易；

截至2025年6月17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7月4日（“杭银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13个交

易日，2025年7月4日为“杭银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2025年7月4日收市后，“杭银转债”将

停止转股。

（七）摘牌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杭银转债”将自2025年7月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八）关于投资者缴纳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杭银转

债”的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即每张可转债赎回金额为人民币 100.4932 元（含税），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

100.3946元（税后）。上述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

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

“杭银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

民币100.4932元（含税）。

3、对于持有本期可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

业，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

总局公告2021年34号）规定，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

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

回金额为人民币100.4932元。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2025年6月17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7月1日（“杭银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10
个交易日，2025年7月1日为“杭银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2025年7月4日（“杭银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13个交易日，2025年7月4日为“杭银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特提醒“杭银

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二）投资者持有的“杭银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

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2025年7月4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杭银转债”将全部冻结，停止交

易和转股，并按照100.4932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杭银转债”将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摘牌。

（四）因目前“杭银转债”二级市场价格（2025年 6月 17日收盘价为 144.529元/张）与赎回

价格（100.4932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特提醒“杭银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解放东路168号杭银大厦

邮政编码：310016
联系电话：0571-85151339
特此公告。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00926 证券简称：杭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5-045

优先股代码：360027 优先股简称：杭银优1

可转债代码：110079 可转债简称：杭银转债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杭银转债”赎回暨摘牌的第十次提示性公告


